
普海渔局〔2009〕136号
关于印发《普陀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

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渔业主管部门、船舶安全管理站，村社、公司、服务站：

为广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严厉打击渔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促进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决定在全区开展冬汛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现将《普陀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渔业  安全  方案  通知
抄送：区府办、区安监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张禾波副区长
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09年10月27日印发

普陀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

为广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严厉打击渔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促进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切实加大渔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力度，全面整治以“三超”为重点的渔业安全重大隐患，有效遏制渔业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区社会稳定。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取得成效，特成立“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长：林海达    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

成员：朱兵雷    区渔政渔监站站长

徐云祥    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

       汪  晓    区渔船检验站站长

       陈  岷    区渔政渔监站副站长兼信息中心主任
       张  波    六横渔船签证站站长

穆黎明    虾峙渔船签证站站长

朱健灵    桃花渔船签证站站长

施爱光    朱家尖渔船签证站站长

李月峰    沈家门（螺门）渔船签证站站长

贺巍巍    东极渔船签证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徐云祥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督查全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三、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冬汛渔业安全专项执法行动，有效遏制帆张网超载、蟹笼超高、渔船超抗风力航行、渔船船员无证、安全设备未有效配置、防碰撞系统未有效使用、渔船值班不到位等现象，杜绝重特大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促进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四、工作步骤

（一）专项整治阶段（2009年11月1日到2010年1月31日）

坚持“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统一标准、严格执法”的原则，各渔船签证站负责对辖区内重点村（社）、公司、服务站和重点海域、港口的安全管理和检查，区里将集中组织三次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开展督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总结提高阶段（2010年2月1日到2010年3月1日）

认真总结专项执法行动，解剖重点案例，提炼成功经验，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探索建立渔业船舶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开展冬汛渔业安全专项执法行动对促进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攀比、不护短，要做好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工作，争取领导对专项执法行动的重视和支持，确保专项执法行动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精心部署，严格执法。各乡镇（街道）要根据本行动方案，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同时克服畏难情绪。执法部门在行动中要依法行政，积极作为；严格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文明执法。

（三）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执法、渔政渔监、船检等有关部门要相互沟通、密切配合。区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要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通力协作，同时要加强与相邻县（区）沟通协调，形成上下一条心、各方一股劲的良好氛围，切实将此次行动落到实处。

附件：全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处罚意见

全区冬汛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处罚意见

	违规

类别
	整治意见及处罚标准
	执法

依据

	帆张网渔船网具超载
	（一）严格按照浙江省渔业船舶检验局《帆张网渔船型船渔具装载及稳定性数据汇总表》渔具装载标准。

（二）检查中发现超载网具一顶的，必须进行整改，并罚款一万元。

（三）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网具超载二顶及二顶以上的，必须进行整改，停航15天，对老大进行强制法律法规培训，同时没收超载网具，并作每超载一顶罚款一万元处罚。

（四）在检查过程中，渔船不配合检查造成强制吊网查获的，经济处罚加倍。

（五）上述查获案件由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定期进行通报。
	《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二条

	蟹笼船超高
	（一）严格按照浙江省渔业船舶检验局《蟹笼渔船型船稳定性数据汇总表》规定的标准。

（二）凡查获蟹笼超高，罚款五千元，强制整改，在捕捞许可证上记录；第二次查获，罚款一万元，停航15天，对老大进行强制法律法规培训。
	同上


	违规

类别
	整治意见及处罚标准
	执法

依据

	渔船超抗风力航行
	（一）气象部门播报9级以上大风（包括9级），且上级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停航指令的，所有在港渔船一律停止出海。对违反指令擅自出海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规定处一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渔船停航15天和老大强制法律法规培训的处罚。
（二）气象部门播报10级以上大风（包括10级），所有出海渔船必须回港避风。如气象部门在播报10级以上大风（包括10级）之时起，渔船无法在大风到来前到达安全港口避风的，必须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并严禁在船上装载网具。对10级以上大风（包括10级）天气可到达安全港口避风或撤离受风海区而未到达或未撤离的渔船，处一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渔船停航15天和老大强制法律法规培训。
（三）遇8级风以上天气，蟹笼渔船严禁携带蟹笼笼具航行，一经查实，予以重处。
	《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船员证书及安全设备配备
	（一）对未按规定持有效船员证书的渔船，给予一定处罚，对无有效船长、轮机长证书的渔船，罚款一万元，停航整改。
（二）对未按规定配备有效通讯导航、消防、救生设备、号灯号型等设备的，责令强制整改。
（三）渔船避碰终端和卫星安全终端等设备必须正常开启，无故不开启的，一经查实处罚款五千元。
	《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违规

类别
	整治意见及处罚标准
	执法

依据

	渔船未按规定执行值班制度
	渔业执法部门通过渔政船巡航检查、信息中心短信应答、值班日志检查等有效手段对渔船值班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渔船未按规定执行值班制度，一经查实处以罚款五千元。
	《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备注：出于救助目的，为他船携带网具的，必须在保证自身安全情况下，事先向乡（镇）、村（社）汇报，乡（镇）、村（社）向海洋与渔业部门出具书面证明，如擅自携带，作超载处理。


